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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工作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隨著社會經濟持續發展，世界各國均面臨汽（機）車數量與使用量持續成長，造成都市及區域

交通擁擠情況日益嚴重，為改善問題，世界主要發展國家無不積極發展以公共運輸為主之運

輸環境，本部亦自 99 年起推動 3 年期之「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協助地方政府及相關執

行單位積極改善整體運輸環境。本計畫除車輛、場站、多卡通票證系統、營運虧損補貼等基

礎設施之投入外，並依據不同都會區之特性，分別協助地方發展區域幹線、支線路網、捷運

接駁路線、觀光旅遊路線、社區巴士等新闢路線結合步行、單車和大眾交通工具的運輸系統

，目的即為達成時間、空間、服務及資訊無縫之理念，提供並吸引民眾搭乘公共運輸，與委

員所提方向尚屬一致。 

二、經本部與地方政府努力合作，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執行以來，初步已達成「偏遠服務性路線

一條不減」、「公路與市區客運落實新車下鄉，全國平均車齡由 10.8 年降至 8 年以內」、「

市區公車低地板比例由 7%提升至 20%以上」與「全國交通電子票證多卡相通，據統計至 101

年 8 月已逾 4,235 萬餘人次之民眾使用」，且查 100 年公路公共運輸載客量已較 98 年成長達

11.6%（約增加 1.2 億人次），整體而言，100 年整體公共運輸使用運量亦較 98 年成長達 9.9%

（約增加 2.6 億人次），顯示不僅單單影響公路公共運輸，更已大幅帶動公共運輸運量之成長

，驗證公共運輸的改變與重建已實質發生。 

三、鑑於「公路公共運輸發展計畫」將於本（101）年度執行屆滿，為延續推動成效，並為制度化

、系統化健全公共運輸之發展，本部已奉院核准「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102-105 年）」，

希望在既有基礎下，繼續加速提升公共運輸競爭力，並且善用行銷吸引民眾使用公共運輸，

以順利引導民眾改變運具使用習慣，降低對私人運具之倚賴。 

（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人員

所支給之危險職務加給等級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4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61） 

有關黃委員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以下簡稱民航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人員所支給之危險職

務加給等級所提質詢，經交據本院人事行政總處說明如下： 

一、查依公務人員俸給法第 18 條授權訂定之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以下簡稱加給辦法）第 4 條

第 1 款規定略以，危險職務加給之給與，應衡酌工作危險程度因素訂定。復查「消防、海巡

及空中勤務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表」（以下簡稱消防危險職務加給表）於 98 年 10 月 1

日修正前，係以歸屬內、外勤單位將消防人員危險職務加給分二級支給，第一級以內政部消

防署特種搜救隊、各港務消防隊、各級地方政府消防局所屬消防（大）隊，實際擔任消防工

作之編制內專業人員為支給對象；第二級之支給對象為各消防機關內不屬第一級之實際擔任

消防專業工作之專業人員。 

二、嗣考量民航局所屬各航空站實際從事消防工作之專業人員雖非屬消防機關編制內人員，惟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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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實際從事航空器意外災害及機場消防預防及搶救工作，確具危險性，於渠等未納入消防

體系管理前，原本院人事行政局（以下簡稱原人事局）爰於 98 年 8 月 10 日會商相關機關獲

致共識，同意具公務人員身分之編制內消防隊長、消防班長、技術助理員及醫事人員納入消

防危險職務加給表之適用對象，消防技工比照支給，約僱消防員則採提高薪點折合率方式辦

理；至月支數額部分，考量渠等所擔負之消防任務、規模及勤務密度均不及消防機關專業人

員，且為兼顧民航事業作業基金未來經營之財務負擔等因素，採單一支給基準，月支新臺幣

（以下同）2,250 元，每年所需經費約 2,102 萬餘元。原人事局並依加給辦法第 14 條規定，就

上開擬案提軍公教員工待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簽陳本院核定修正消防危險職務加給表，並自

98 年 10 月 1 日生效。 

三、鑒於各級消防機關專業人員危險職務加給之支給標準，主要考量消防機關消防專業人員所從事

工作之專業性、危險性與責任輕重。以消防機關專業人員平日除負責區域消防及天然災害搶

救外，尚須處理核子應變、空難、森林火災等重大災害事故，其任務所牽涉之危險源相當廣

泛，地點亦較無侷限性，且為搶救災害、救護民眾，常置身高危險性之工作環境，亟需具備

消防專業知能，始能圓滿達成任務。而民航局所屬各航空站消防人員主要僅負責機場災害預

防及搶救事宜，所從事之相關勤務與地方消防機關及港務消防機關專業人員實屬不同範疇，

所擔負之消防救災任務與責任、規模及出勤頻率，亦與消防機關有所差異，兩者之待遇自不

宜相提並論。惟考量渠等人員所從事航空站消防專業工作之專業性及危險性，為給與合理之

工作對價，爰於原消防危險職務加給表所列二級標準外，另訂第三級標準支給，符合危險職

務加給應衡酌工作所具危險之經常性、長期性及特殊性等程度支給之意旨。 

（四）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釣魚臺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0 月 1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6353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2-453） 

黃委員就釣魚臺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外交部查復如下： 

一、釣魚臺列嶼是中華民國固有領土、臺灣附屬島嶼，其行政區劃屬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周邊水

域為我漁民傳統漁場。無論從地理、地質、歷史、使用及國際法觀點而論，釣魚臺列嶼主權

屬於中華民國，不容置疑。釣魚臺列嶼既為我固有領土，我政府自有責任維護其主權不受侵

犯。 

二、回顧歷史，不少國家因其單邊行動導致衝突或戰爭的發生，造成生靈塗炭及民族仇恨。當前日

本政府片面將釣魚臺列嶼「國有化」，日本及中國大陸的公務船在該列嶼海域角力，東海緊

張情勢頓時升高。馬總統提出「東海和平倡議」，就是要相關各方應自我克制、擱置爭議，

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並共同開發東海資源，其精神與聯合國憲章所揭櫫「和平解決國際爭

端」之理念一致。 

三、外交部堅持以和平方式處理相關爭議，並持續向國際社會說明和平解決東海問題之重要性，具


